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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投标单位资格
1.投标人为上海消防技术服务系统服务管理系统注册单位（提供注册信息界面影印件）
2.一级消防工程师1人、消防设施操作员四级2人（日常维护与实际相匹配）
3.投标人持有有效的安全生产许可证
4.近三年内有本市教育医疗类消防维保服务业绩。（需提供合同复印件）；
二、招标内容
高恒大厦消防系统1年期维保服务；
3、 维保对象基本情况
建筑地上26层，地下1层，建筑面积33000㎡
1.喷淋系统1套，喷淋头1323只；
2.消防水系统1套，室内消防栓91个；
3.烟感报警主机1个，楼层显示盘26个，应急报警按钮125个，感烟式火灾探测器1181只，感温式火灾探测器65只；
4.应急疏散指示牌305个，应急照明灯10具；
5.ABC干粉灭火器340具。
四、维保要求
维保计费方式：清包制。即除维修配件和辅材以外的其他费用，包括交通费、通讯费、各类保险、住宿费、服务管理费、工具损耗、人工费和各类税金等为本项维保服务所支出的任何费用。
维保服务范围：完全包含但不仅限于上表“维护与保养设备清单”
维保服务内容：对上述维保服务范围内的设施、设备开展定期的检查、保养和维修，确保各设施、设备处于符合行业规范标准要求的状态下运行。
1.检查周期：
（1）每2周对“维护与保养设备清单”所述的“喷淋、消防栓水系统”（不含室内消防栓和室外消防栓）和“水炮雨淋系统”开展一次全面检查；
（2）每1个月对“火灾报警系统”、“防排烟系统”及“气体灭火系统”开展一次全面检查；
（3）每半年对室外消火栓、室内消火栓开展一次抽检，抽检覆盖率不得低于20%；
（4）每半年对消防报警主机及其防区开展一次报警联动检测；
（5）每半年烟感探测器开展一次抽检，抽检覆盖率不得低于5%；
2.检查要求：
（1）完成检查或测试后需在被检的系统或设备上张贴检查信息（检查时间、运行状态、检查人），并形成书面《消防系统检查（检测）记录表》，及时报送招标方管理部门，经管理人员核查确认签字后，视为检查工作的完成，并存档作为维保工作年终考核依据。
（2）故障反馈：检查中发现系统、设备处于异常状态时，1小时内形成《消防系统故障流程表》，表内阐明故障位置、故障现象、故障原因及维修建议，并上报招标方管理部门审核；
3.维修工作：
日常检查中发现的故障，当日形成的《消防系统故障流程表》经招标方管理部门审核确认后，立即组织维修，维修完成后，经招标方相关部门现场确认后，视为维修工作的完成，记录存档作为维保工作年终考核依据。
突发性故障，接到招标人通知后，30分钟内到达现场，经现场查看后，当日形成《消防系统故障流程表》上报招标方管理部门，经审核确认后立即组织维修，维修完成后，经招标方相关部门现场确认后，视为维修工作的完成，记录存档作为维保工作年终考核依据。
4.设备保养：每半年对各消防泵房的阀门件、固定件、易锈蚀件等部件开展一次油封、加固保养；每1年对室外消火栓、室内消火栓开展一次除锈、补漆保养；在日常检查中发现需保养的情况后应立即开展；保养工作完成后，立即形成《消防系统保养记录表》，上报招标方管理部门审核确认，并存档作为维保工作年终考核依据。
5.其他工作：
（1）更换灭火器
（2）协助招标方管理部门开展消防培训和消防演练等教育工作
（3）系统发生故障时，在接到业主要求紧急检查维修的电话通知后，除非因交通原因而延误到达现场时间，投标方维修人员应在1小时内赶到现场进行检查维修，一般问题在赶到现场2小时内解决,严重故障应在2天内修复。如消防系统发生故障无法修复、需要更换配件，中标方必须在4小时内确定更换配件清单向招标方申请，中标方提供配件并及时更换。上述响应时间如维保单位无法满足，招标方随时有权解除合同。
（4）中标方承诺所供配品、配件为原厂商零配件质量相当配件并与现场匹配,不用劣质配品、配件代替。所供配品、配件必须具备安全保障，否则因此产生的责任由中标方承担。如发现以假乱真、以次充好的现象,招标方有权立刻解除合同,同时中标方须对更换后消防系统的运行情况负责。如因配件不兼容导致故障,中标方自行负责修复。
（5）由于招标方使用不当或意外事故造成的重大故障或由于设备老化必须更换、或者设备配件损坏需要更换，维修所产生的设备、配件费用由招标方承担，但必须事先征得招标方同意，数额由双方根据市场价格商议确定。商议不成时，招标方有权另找维修单位。
6.若发生下列情况之一的，则在每6个月付款时全部或者部分扣除应付维保费用作为惩罚：
（1）未完成保养任务；
（2）消防系统发生故障，招标方通知中标方，投标方在3小时内没有来人解决问题；
（3）太阳能热水系统非正常运行或因故障连续停止运行三天以上。
7.其他
中标方提供7×24小时维修服务，在非正常时间内进行保养服务时，不再加收其他费用。
根据招标方实际需要提供消防系统操作的系统培训。
投标方在制订维保方案时，应针对我校消防系统使用时对容易出现的故障分析及维保要点进行描述，这些都将作为评审维保方案时的参考依据。
投标方应根据设备清单，自行按照不同消防系统列出常用配件的价格清单（包括型号品牌），作为将来中标单位今后更换配件的单价参考。
如招标方消防设施归属变更，招标方可提前一个月通知中标方并结清服务款项，并有权与中标方签署终止协议，在此过程中中标方不得有异议。
